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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地區足球代表隊資格授權」 

服務規格和要求 初稿1 

 

(一) 計劃背景 

      灣仔足球隊自02–03年度開始參加當時香港丙組(地區)聯賽，一直處於中下游位置，，

委員認為灣仔區在全港18區中擁有較多草地足球場，場地資源卓越，修頓及維園草根硬地

場地亦培育了很多優秀職業足球運動員，包括現時港隊主將夏志明。灣仔區人口較少，但

如果以發展職業足球作為長遠目標，由於交通方便、有專業足球設施(香港大球場)，可吸納

區外人士前來觀賽。2009年南華對科威特的賽事，入場觀眾更曾坐爆3萬8千個座位的香港

大球場，當天一片紅海成為香港足球歷史其中一個經典。每星期的頂級足球賽事能刺激本

區消費，讓灣仔區居民歸屬感提升，並為居民提供娛樂，而啟德體育園將於2023年落成完

工，鑑於本區設施香港大球場使用率長期不足，將會面臨重建，故希望引入更多足球活

動，可能將其使用率提升，以增加保留場地的機會。 

      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在2020 年6 月 9日第三次會議上，文件第

25/2020號的議程有關委任灣仔區地區足球隊的安排，為了確保地區足球得以發展及民政

署每年公帑撥款用得其所，灣仔區議會應該要求現時的地區代表隊，每年向區議會提交參

賽計劃書。同時，灣仔區議會應在每年重新任命地區球隊之前，公開邀請有意成為灣仔區

足球代表隊的團體，有均等的機會向區議會提交參賽計劃書，計劃書應闡釋其財政預算及

合作承諾，讓區議員審核和考慮。早前本委員會已經通過一項臨時動議，目前需繼續跟進

上述議題，公開邀請相關的團體或機構提交參賽計劃書，並由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議決

新一屆灣仔區足球代表隊資格。 

 

「灣仔地區足球代表隊資格授權」目的是監察民政署每年為地區足球隊提供的公帑

撥款用得其所，並希望可以改善及提升地區足球隊的質素，為本區居民及學生球員提供優

質的青少年足球訓練平台，長遠能夠培育出灣仔區的精英運動員代表本區參與足球賽事，

增加居民的地區歸屬感，從而建立屬於灣仔的足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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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格授權的原則及基本條件 

團體或機構有意代表本區參賽，其計劃書內容需顯示以下原則及條件 

 

2.1原則 

2.1.1. 接受區會撥款監察 

2.1.2. 推動地區足球發展 

2.1.3. 支持香港足球改革 

 

2.2條件 

2.2.1. 每年向區議會提交參賽計劃書、中期報告及年終報告 

2.2.2. 每年到區議會會議交代地區球隊管理及參賽等事宜 

2.2.3. 球隊組成最少包括10%本區居民與及10%的23歲或以下球員(首年可獲豁免) 

2.2.4.  每年最少舉辦推廣地區足球活動及與本區學校交流活動各一次 

2.2.5. 以具體行動支持有關香港足球的改革方案 

2.2.6. 委派合適的代表出席香港足球總會會議 

 

(三) 服務要求及基本規格  

若要取得代表本區足球代表隊參賽資格的團體或機構，其計劃書或工作報告，內容需包括

以下服務要求及基本規格，並歡迎正在參與香港足球總會任何級別球隊為本區制訂切合地

區特色及提升社區資源效益的合作方案。  

 

3.1 計劃書需有以下各項的預計 

3.1.1 球員人數  3.1.2 觀眾人數  3.1.3 聯賽排名  3.1.4 社區活動指標   

3.1.5 訓練、參賽及活動日程表  3.1.6 場地安排   3.1.7 推廣宣傳途徑 

 

3.2 工作報告需有以下各項的資料 

3.2.1 平均訓練時數  3.2.2 平均觀賽人數  3.2.3 聯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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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社區活動目標日期及詳情  3.2.5 收入與開支  3.2.6 訓練日期及比賽日期   

3.3 球員津貼 

3.3.1 交通津貼(訓練用) 每場不低於100元     3.3.2 出場津貼(比賽用) 每場不低於200元 

3.4 職球員薪酬標準及主要職責參考(每年9月—7月) 

(如首年未得到任何民政署撥款資助，將括免其任何收入與開支申報) 

項目 職銜 主要職責 參考月薪 最低每場薪酬 

3.3.1 球隊領隊 管理球隊及對外聯絡 10000元  

3.3.2 主教練 負責球隊訓練及出賽  不低於600元 

3.3.3 助理教練 協助主教練訓練球隊  不低於300元 

3.3.4 龍門教練 專責守門員訓練  不低於300元 

3.3.5 球隊幹事 隨隊訓練及比賽的行政安排 5000元  

3.3.6 球隊秘書 場地安排、球隊聯絡、財務及文書紀錄 5000元  

 

3.5 球隊財務預算參考 (如首年未得到任何民政署撥款資助，將括免其任何財務預算申報) 

項目 內容 單位數量 / 描述 預算參考 

3.5.1 香港足總註冊費用 每年 25000元 

3.5.2 場地租金 20節 5000元 

3.5.3 訓練及比賽裝備  5000元 

3.5.4 訓練及比賽球衣 3套 X 20件 15000元 

3.5.5 裝備運輸費用  4000元 

3.5.6 球員飲用水 2箱 X 30場 6000元 

3.5.7 現場攝錄費用 20場 6000元 

3.5.8 球員護理及急救用品  4000元 

3.5.9 洗衣費  3000元 

3.5.10 宣傳費  6000元 

3.5.11 審計費  3000元 

3.5.12 行政費  20000元 

(四) 工作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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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機構必須按下列時間表依時完成各項工作﹕  

 

 
事項 日期 

(1)  派員參與為是次揀選承辦機構的會議 2020年 11月中 

(2)  通知獲揀選中標承辦機構日期 2020年 12月中 

(3)  中標機構成立乙組球隊班底及開始訓練 2021年 1月中 

(4)  招募及建立青少年組別各梯隊 2021年 2月 

(5)  
中標承辦機構出席區議會會議，向文化及康體事務委

員會交代區隊管理及比賽中期報告 

2021年 5月 

(6)  
中標承辦機構出席區議會會議，向文化及康體事務委

員會交代區隊管理及比賽年終檢討報告 
2021年 9月 

本委員會有權因應情況更改上述 第4項 的時間表，承辦機構如未能按此時間表或本委員會

修訂的時間表完成各項工作，承辦機構須承擔委員會因延誤而招致的所有損失。 

 

(五) 保險及賠償責任 

5.1 承辦機構須就服務期間購買所有相關的保險，包括為其聘用之工作人員購買相關保險。 

5.2 如承辦機構在服務期間因疏忽導致工作人員或他人受傷或財物損毀，而本會或職員因此

遭索償，承辦機構須賠償相關費用。 

5.3 承辦機構在聘用員工時，薪酬須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規定。 

 

(六) 選取承辦機構準則 

本委員會將根據各入標者的報價、所提供的服務、過往的經驗、社區參與等，選擇合適的

承辦機構，但不一定採納最低的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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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終止合約 

承辦機構提供的服務若未能達致要求，區議會有權隨時終止合約，且不會作出任何賠償。  

 

2020年10月3日 


